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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五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40 

中东局势 
 

中东局势 
 

秘书长的报告  
 

一. 导言 
 

1.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 1999年12月 1日第 54/37和

第 54/38号决议提出的 大会第 54/37号决议是关于

某些国家违反安全理事会 1980 年 8 月 20 日第 478

1980 号决议将其外交使团迁往耶路撒冷的问题

其中大会再次要求这些国家遵守联合国各项有关决

议的规定 第 54/38号决议是关于以色列在其自 1967

年以来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内的政策 其中大会再次要

求以色列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 从整个被占

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撤出  

2. 秘书长为了履行上述决议规定的提出报告的职

责 于 2000 年 8 月 7 日向以色列常驻代表及其他会

员国常驻代表发出普通照会 请他们通报本国政府就

执行那些决议的有关规定已经采取或打算采取的步

骤 至 2000 年 10 月 26 日 已收到丹麦 以色列

纳米比亚和卡塔尔的答复 现将这些答复载于本报告

第二节  

  

二. 会员国的答复 
 

  丹麦 

[原件 英文] 

 在这个问题上 丹麦政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

报告  

 

  以色列 
 

[原件 英文] 

1. 秘书长知道 以色列对这些决议投了反对票 对

大会过去各届会议通过的类似决议也投了反对票 在

中东和平进程的这一特别敏感的时刻 以色列要再次

表明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种答复绝不应理解为接

受这些决议的合法性  

2. 在以色列看来 大会上述决议不仅是不平衡的

而且是对以色列与其近邻双边谈判核心问题的不当

干预 正如 1991 年中东问题马德里和平会议邀请信

所说 中东和平进程的基础是有关各方间的直接双边

谈判 这一点已在许多法律承诺中重申  

 
 

 
* 
根据大会第 54/248 号决议 C节第 1 段 本报告于 2000

年 11 月 2日提出 以便包括尽量多的最新资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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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这些决议所反映的片面做法预先判断了此种谈

判的结果 并损害通过直接谈判共同商定的办法达成

公正 持久的和平解决的前景  

4. 关于正在进行的谈判 以色列希望大会毫不动摇

地 不偏不倚地支持和平进程 现在这一点特别重要

因为中东和平进程正处于决定其前途的至关重要的

关头  

 

  纳米比亚 
 

[原件 英文] 

1. 关于大会第 54/37号决议 为确保这项决议得到

执行 应对不遵守该决议各项规定的国家施加更大的

政治和外交压力 以色列宣告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

的立场 联合国以往一系列决议已宣布这一立场是无

效的 第二 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尚未就耶路撒冷

的地位达成任何协议 鉴于这种情况 纳米比亚认为

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 

列人进一步坚定政治意志和决心 以实现和平  

2. 关于大会第 54/38号决议 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

会和大会有关决议 尚未撤离叙利亚戈兰高地 纳米

比亚对此深为关切 自 1967 年 6 月 4 日以来 这一

地区一直在以色列占领下 因此 我们继续要求以色

列依照安理会有关决议从被占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全

境撤回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界线 纳米比亚将继续

帮助和协助双方重新启动和平谈判 以便通过和平方

式实现目标  

 

  卡塔尔 
 

[原件 英文] 

 卡塔尔国作为关于圣城和叙利亚戈兰高地的这

两项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希望决议能得到执行  

 


